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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实施办法（试行）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是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之后，学位论文开始之前

对博士研究生进行的一次综合考核，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了

确保博士研究生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规范博士

研究生资格考试，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关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定》

要求，结合本交叉学科特点及实际，特制定《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资格考试实施办法（试行）》。 

一、申请资格考试的基本条件 

普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并通过课程考核后方可参加资格考试；直博生前两年

课程学习的 GPA≥2.7。 

二、资格考试时间 

普博生的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原则上在入学后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内完成，一

般为每年 12 月；直博生的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原则上在入学后第二学年第二学

期内完成，一般为每年 6月。 

三、申请程序 

博士研究生在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后，可向指导教师申请参加博士研究生资格

考试。指导教师应尽快全面审核该生执行培养计划和课程完成情况，以决定是否

同意其进入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阶段。若同意，应通知研究生尽快填写《上海交

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审核表》，并对此进行审核。 

博士研究生将指导教师审核后的《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记录表》

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笔试）记录》提交至经科

研科，经科研科审核后，方可正式进入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阶段。 

四、资格考试内容与方式 

1、考试内容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的主要内容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品德；个人培养

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进展，包括对自身研究领

域的国内外研究新进展、前沿课题等了解情况；博士研究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

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技能。 

2、考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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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式采用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笔试 

申请人在阅读 30 篇及以上属于本学科范畴内重要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

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选题，撰写文献综述报告。 

（2）口试 

由申请人向资格考试委员会进行文献综述汇报。资格考试委员会对申请人掌

握的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进行考察，以确定其是否已达到可以开展博士学位论

文开题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五、资格考试委员会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委员会应由本学科相关领域内 3 名或 5 名具有博士生

指导教师资格的同行专家组成。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委员会委员须为在岗研究生指导教师。博士研究生资格

考试委员会主席应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专家担任。导师（组）不能聘为博

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委员会委员。 

六、资格考试结果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委员会根据申请人的资格考试表现做出评价，并综合博

士研究生的学术品德、学业和科研情况写出综合评语。 

1、“通过资格考试”的认定方法 

资格考试结果为“合格”视为通过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博士研究生资格考

试委员审查文献综述报告，并根据文献综述汇报情况，就是否同意其通过“资格

考试”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

为通过。通过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的申请人方可正式进入博士论文研究阶段。 

2、“未通过资格考试”的处理办法 

资格考试结果为“不合格”视为未通过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申请人须根据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委员会的评议意见，全面修改文献综述报告。在通过导师审

核后，可于 6个月后申请参加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补考。每名申请人有且仅有一

次补考机会。两次考试均未通过的申请人将被终止博士生培养。 

七、分流淘汰 

博士研究生考试资格委员会确认申请人不适合作为博士生进一步培养的，须

作出“转为硕士生继续培养”或“应予退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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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硕士研究生培养条件者，经学生申请、导师（组）同意、本中心审核通

过、研究生院批准，可转为硕士生培养。 

转为硕士生培养后，应在 2年内且在学校规定的博转硕学生最长学习年限内

完成硕士阶段学习及论文答辩，满足《上海交通大学关于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规定》后，将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并授予硕士学位。否则，按应予

退学处理。 

2、不符合硕士研究生培养条件者或个人不愿意转为硕士生培养者，作“应以退

学”并按博士肄业处理。 

八、其他 

1、本办法自 2021 级开始执行。 

2、本办法由科研科负责解释。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02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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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笔试）记录 

申请人基本信息 

学号  姓名  

学生类别 □ 普博生 

□ 直博生   

手机号码  

E-mail  指导教师  

申请考试类型 □ 首次   □ 补考   上次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笔试平均成绩  

文献综述报告 

 

说明：不够可附页 



 5 / 5 

 

附件 2 

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口试）记录 

申请人基本信息 

学号  姓名  

学生类别 □ 普博生     

□ 直博生   

手机号码  

E-mail  指导教师  

申请考试类型 □ 首次    □ 补考   上次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口试记录 

 

 

 

 

 

 

 

 

 

 

 

 

 

 

 

 

（第   页，共   页） 

记录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不够可附页；2、申请人将文献汇报 PPT附在口试记录之后（讲义模

式，双面打印，一页 6张，横排）。 


